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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
琼师训〔2021〕260号

海南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关于组织实施海南省特殊教育骨干教师送教下乡培训活动的通知

各相关市、县、自治县教育局，市县教师培训中心：

根据《海南省教育厅关于下达2021年海南省中小学“好校长、好教师”培养

工程项目任务清单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由琼台师范学院（海南省幼儿师资培训研

究中心）组织实施的海南省特殊教育骨干教师送教下乡培训项目（以下简称项

目），将于2021年12月8日-2021年12月12日在东方市特殊教育学校举行，为做好

项目的实施工作，现把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目标

通过组织省级、市级特殊教育骨干教师送教下乡活动，充分发挥我省特殊教

育骨干教师的示范与引领作用，满足偏远地区、新建特殊教育学校教师没有条件

参加集中培训的需要。通过送教下乡，更新特殊教育课堂教学理念，普及有效教

学基本知识，提高课堂驾驭能力，促进新教师教育教学能力的全面提高。

二、参训对象

参训对象为我省特殊教育学校教师，名额分配详见附件1。

三、送教时间及地点及日程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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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送教时间：2021年12月8日——12月12日

2.报到时间：12月8日15:00——17:30。

3.报到地点：东方泰隆大酒店（东方市八所镇滨海北路）前台电话：0898-

31228888、3122999

4.培训地点:东方市特殊教育学校。

四、其他事宜

本项目由琼台师院按照省级基地培训计2021年继续教育5个学分，请各培训

机构支持并组织相关特殊教育学校派人参加培训并填写《海南省特殊教育骨干教

师送教下乡培训项目学员信息汇总表》（附件2），于2021年12月2日前报送至项

目实施办公室。项目办联系人：尹承梅，电话18089860026、65897269；电子邮

箱645602478@qq.com（通讯地址：海口市琼山区府城中山路8号琼台师范学院继

续教育学院（海南省幼儿师资培训研究中心），邮编：571100。

五、经费保障

本项目培训经费从2021海南省特殊教育骨干教师送教下乡培训项目专项经费

中列支，用于支付学员的培训、用餐等费用（同城东方市学员不安排食宿），学

员往返交通费和住宿费由所在单位报销。

附件：

1.海南省特殊教育骨干教师送教下乡培训项目名额分配表

2.海南省特殊教育骨干教师送教下乡培训项目学员信息汇总表

附件下载.docx

http://www.cerhy.com/u/cms/www/202111/30150929lu1j.doc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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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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